附件1

北京市延庆区交通局

北京市延庆区生态环境局

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

关于对《北京市延庆区交通局 北京市延庆区生态环境局 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关于对部分机动车调整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》（京延交发〔2021〕2号）调整的通告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的有关规定和北京市交通委员会、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、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《关于对外省区市机动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》（京交绿通发〔2021〕4号）的要求，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、缓解延庆区内道路运行压力，保障辖区空气环境质量，拟对《北京市延庆区交通局 北京市延庆区生态环境局 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关于对部分机动车调整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》（京延交发〔2021〕2号）所采取的外省区市机动车的交通管理措施作如下调整：
一、修改第一条中限行区域范围。

调整后的区域范围为：妫川路(庆园街至东外大街)、兴阳线(东外大街至百泉街)、百泉街(兴阳线至汇川街)、汇川街(百泉街至湖南西路)、湖南西路(汇川街至延康路)、延康路(湖南西路至玉皇阁大街)、玉皇阁大街(延康路至庆园街)、庆园街(玉皇阁大街至妫川路)相连围成区域范围内道路（均不含主路），如图1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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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限行范围示意图（不含红色实线路段）
二、删除第四条中的第（二）、（三）点关于办理“进京通行证（六环内）”的规定。

三、增加关于早晚高峰限行时段的规定。即工作日7时至9时、17时至19时，禁止外省、区、市核发号牌（含临时号牌）的载客汽车在上述划定区域范围内的道路行驶。

特此通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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